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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市禁止向企业摊派的规定

（员怨怨远年员员月圆员日齐齐哈尔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摇员怨怨远年员圆月圆愿日黑龙江省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

员怨怨苑年员月员园日公布）

第一条摇为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禁止向企业摊派，根据国家和
省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摇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

和其他社会组织（以下简称单位），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摇本规定所称向企业摊派，是指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规定之外，任何单位以各种方式要求企业无偿地、非自愿地提供人
力、物力和财力的行为。
第四条摇市经济贸易委员会是全市禁止向企业摊派的主管部

门，县（市）经济委员会及区计划经济委员会是本辖区禁止向企业
摊派的主管部门。
市、县（市）、区财政、物价、审计、监察、计划等行政执法部门

按规定权限对摊派行为进行认定和查处。
第五条摇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必须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的项目、幅度、程序办理，并开具合法收据。
第六条摇严格控制向企业集资，确需向企业集资的，按《黑龙

江省收费罚没集资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
集资单位必须发给出资企业省财政部门印制的集资凭证。
第七条摇有关单位在为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商标登记、征收税

款、办理案件及履行其他法定职责时，不得收取法律、法规规定以
外的费用。
第八条摇除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省政府规定的以外，任何单

位不得对企业进行检查、评比、鉴定、考试、考核、评价以及令其开
展达标、升级、评优等活动，并不得在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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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费用。
第九条摇对企业进行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由当地人民政府技

术监督主管部门 统一安排和管理。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根据监督抽查的需要，可以对企业产品进

行检验，但不得向企业收取检验费用，监督抽查所需的检验费用按
照国家规定列支。抽查时必须按规定数量提取样品；样品不论其
完损，均应在猿个月内退还被抽查企业。
第十条摇企业管理人员培训，由有关主管部门统一规划、明确

分工，不得重复培训。不得强制企业参加其自身有能力组织的各
种有偿培训。经批准必须统一培训的，收费标准由物价主管部门
批准。
第十一条摇禁止下列向企业摊派的行为：
（一）强制企业提供赞助、资助、购买有价证券、捐献财物或强
行咨询收费；
（二）强行要求企业无偿提供劳务或将公益性义务劳动改变
为向企业摊派财物；
（三）强行向企业征集文艺演出、体育比赛、拍摄电影和电视
剧等各种赞助、捐赠；
（四）强制企业征订各类报刊、杂志、书籍、资料、音像制品；
（五）强制企业出资编写名录、年鉴、大全、画册等图册资料；
（六）强制企业参加各类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团体并提供活
动经费；
（七）强制企业参加成果展示会、新闻发布会、商品展览会并
提供经费；
（八）要求企业承担不应由企业承担的差旅费、餐饮费、修车
费、购物费等费用；
（九）强行向企业征收会议费或指令企业承担会议费用；
（十）向企业收取印发各类牌匾、标记、旗证等所需工本费以
外的费用；
（十一）无偿占用企业车辆、房屋等固定资产，无偿借用企业
人员，强行借调资金；
（十二）强行为企业代购生产原材料，强行向企业推销商品或
低价购买商品；
（十三）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增加企业负担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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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摇在发生自然灾害、意外事件等紧急情况时，各级人
民政府可以向企业调用应急所必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事后应
按有关规定进行结算。
第十三条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应对企业财务收支

情况进行监督，重大赞助、捐赠等非生产性开支项目，应经职工代
表大会审议。
第十四条摇企业对要求其提供人力、物力或财力的行为有异

议的，可按下列途径要求答复：
（一）无合法批准文件的摊派费用，可向当地政府禁止向企业
摊派主管部门提出质疑并请求答复；
（二）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可向财政、物价部门报告并请求
答复；
（三）收费标准问题，可向物价、财政部门报告并请求答复；
（四）捐赠、集资问题，可向经贸、计划、财政部门和人民银行
报告并请求答复；
（五）收取专项基金和税费附加问题，可向财政部门报告并请
求答复。
企业发出报告之日起员缘日内没有接到答复的，可按本规定第

十五条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摇对向企业摊派的行为，企业有权拒绝并可报告当

地政府禁止向企业摊派主管部门，也可直接向有关行政执法部门
检举和控告。
第十六条摇市、县（市）、区禁止向企业摊派主管部门接到企

业的报告后，应转交有关行政执法部门调查处理。
有关行政执法部门接到禁止向企业摊派主管部门的意见或收

到企业的检举、控告后，应查清事实。对确属摊派行为的，要及时
制止。制止无效的，应移送审计机关立案处理。审计机关应将处
理结果书面通知禁止向企业摊派主管部门及企业。
对摊派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由行政监察部门或上级主

管部门视其情节，按干部管理权限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七条摇依照本规定追回的摊派财物，一律退还被摊派单

位；无法退还的，上缴同级财政。私分摊派财物的，由监察机关追
究其单位负责人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摇当事人对因摊派行为受到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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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九条摇对检举控告向企业摊派和认真履行本规定的单

位、个人进行打击报复的，由行政监察部门依法进行处理；拒绝、阻
碍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处理；构成
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摇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经济贸易委员会负

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摇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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